关于《关于进一步完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为做好博山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，博山区民政局代区政府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作以下说明。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为全面落实省市老年人优待规定，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，2020年9月以区政府办公室的名义颁布实施了《关于完善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的通知》（博政办字〔2020〕49号），文件将于2025年9月22日到期。为确保政策的延续性，持续推进高龄津贴发放工作顺利开展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通知。
二、起草过程

2025年7月，对国务院、国家部委、省、市有关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学习后形成初稿，8月组织各镇（街道）对初稿内容进行讨论，形成了本《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9月征求了各镇（街道）及财政部门意见，反馈无意见。9月2 日至 9月10日在区政务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后，最终形成该《通知》（送审稿）。

我局组织局养老服务科工作人员成立评估小组，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（第七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）、《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《山东省优待老年人规定》（鲁政发〔2011〕54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22〕18号）等有关规定。结合我区实际，对《通知》进行了评估论证，评估结论为建议出台本《通知》。
《通知》经山东科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，区民政局办公室进行了合法性初审，区民政局党组就《通知》进行了集体讨论并原则通过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包括政策依据、发放对象和标准、办理程序、职责分工、工作要求，共5项内容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《通知》明确高龄津贴的发放政策依据。
《通知》明确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发放标准。
《通知》规范了高龄津贴的申报、审核、发放、管理等办理流程。
《通知》明确了区民政局、财政局及镇（街道）职责分工。
（五）《通知》从加强领导、规范操作、加强协作等方面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。
